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

上  訴  人  黃亦禮    住○○市○○區○○○路00號

訴訟代理人  彭煥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姿慧（原名張秀敏）

0000000000000000

            黃怡菁  

            黃滙雅  

            黃瑟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

2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上訴

人黃亦禮於原審依其與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黃亦智

（於民國86年11月7日死亡）於85年1月19日簽立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爲請求；嗣於本院前審（下

稱前審）追加備位主張依不當得利關係爲請求（見前審卷第

187頁、本院卷第206頁），核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係就同

一基礎事實為請求，訴訟證據及資料具有同一性，可於本院

審理程序中加以利用，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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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於85年1月19日與黃亦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上訴

人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買受黃亦智所共有坐落改制前臺

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後爲臺中

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0土地）（黃亦智

應有部分為4548/10000）內之40坪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

訴人已依約如數給付價金120萬元，然黃亦智遲未將40坪土

地換算之應有部分132/4015（下稱系爭應有部分）移轉予上

訴人。黃亦智死亡後，所遺000-00土地應有部分4548/10000

由被上訴人繼承，後訴外人黃一祐於96年間經強制執行拍賣

程序拍定取得前開應有部分，被上訴人已無法將系爭應有部

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應加倍

返還定金共240萬元（下稱系爭債務）予上訴人。又倘認系

爭買賣契約因上訴人於簽約時無自耕農身分，違反89年1月2

6日修正前土地法(下稱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定而無效，

則被上訴人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連

帶返還上訴人已給付之價金。爰先位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

約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

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應於繼承黃亦智之

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等語【上訴人於

本院曾追加民法第226條、第250條第1項之請求權基礎，後

已撤回此部分主張（見本院卷第206頁），此部分非本院審

酌範圍】（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

棄。㈡被上訴人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

人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000-00土地為一般農業區，上訴人與黃亦智訂立系爭買賣契

約時不具自耕農身分，依簽約當時之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買賣契約

第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且系爭買賣契約於85年1月19

日簽訂，上訴人至109年8月1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亦已罹於

15年消滅時效。另訴外人黃亦仁於85年8月2日以1600萬元向

黃亦智購買000-00土地中之500坪，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

臺中縣○○鄉○○路0000號房屋（門牌整編爲改制後臺中市

○○區○○路000號，下稱1684號房屋）之應有部分1/2，黃

亦仁嗣後依該買賣關係，對被上訴人訴請就000-00土地其中

500坪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分1/2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原法

院以89年度重訴字第734號判決駁回黃亦仁之請求後，兩造

於93年1月12日就系爭應有部分之爭議成立和解，簽立和解

書（下稱93年和解書）後，上訴人並為黃亦仁與被上訴人於

本院91年度重上字第77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於93年1月12

日成立訴訟上和解（下稱93年和解筆錄）之關係人，93年和

解筆錄之訴訟上和解效力應及於上訴人，依93年和解書及93

年和解筆錄，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債權。後被上訴人對黃

亦仁提起遷讓房屋訴訟（原法院93年度訴字第2527號，下稱

2527號訴訟），並於94年6月15日審理期間與黃亦仁簽立和

解書(下稱94年和解書)，約定黃亦仁應遷出000-00土地及16

84號房屋，並塗銷其上抵押權設定登記，及承受被上訴人對

上訴人所負之債務，被上訴人則撤回2527號訴訟之起訴，且

同意黃亦仁聲請拍賣000-00土地，上訴人並於94年和解書上

見證人欄簽名，承認黃亦仁就系爭債務所為之債務承擔，被

上訴人對上訴人已不負系爭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

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本件為爭點整理，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156頁至第1

57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⑴000-00土地（應有部分4548/10000）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

分全部）原登記在黃亦智名下，黃亦智於86年11月7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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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被上訴人爲黃亦智之全體繼承人。

  ⑵黃亦仁於84年5月10日以000-00土地設定600萬元最高限額抵

押權；於84年8月9日以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設定1400萬

元最高限額抵押權。

  ⑶黃亦智於85年1月19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同意將

系爭土地出賣予上訴人，並於85年1月19日收受現金100萬元

及20萬元支票1紙【見原審109年度訴字第2962號卷（下稱29

62號卷）第17至20頁】。

  ⑷黃亦仁於89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所有權移轉登記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將000-00土地（應有部分1652/8829）及1684號房

屋（應有部分1/2）所有權移轉登記給黃亦仁，經原法院以8

9年重訴字第734號駁回黃亦仁之請求，黃亦仁上訴後，於93

年1月12日以本院91年度重上字第77號事件成立和解【見前

審卷第75至83頁、原審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卷（下稱訴更

一卷）第33至39頁】。

  ⑸被上訴人於93年11月18日請求訴外人厚利春股份有限公司、

黃亦仁應自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遷出並返還該土地、房

屋等訴訟，為原法院2527號訴訟受理。

  ⑹被上訴人及黃亦仁於原法院2527號訴訟審理期間成立和解，

和解內容如94年和解書（見前審卷第93至95頁）。

  ㈡兩造爭執事項：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於繼承黃亦

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有無理由?

  ⑵被上訴人抗辯000-00土地使用分區爲一般農業區，上訴人不

具自耕農身分，系爭買賣契約自始當然無效，有無理由?

  ⑶被上訴人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於85年1月19日簽訂，惟上訴人

迄至109年8月1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15年時效，有無

理由?

  ⑷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上訴人

對被上訴人已無債權，有無理由？

  ⑸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93年1月12日就91年重上字第77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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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為和解之關係人，93年和解筆錄之訴訟上和解效力及於上

訴人，有無理由？

  ⑹被上訴人抗辯94年和解書為兩造確認93年和解書內容，上訴

人為94年和解書之契約當事人，且有承認黃亦仁之債務承

擔，有無理由？

  ⑺上訴人主張其於94年和解書為見證人，非契約當事人，94年

和解書效力不及於上訴人，且無承認黃亦仁之債務承擔，有

無理由？

  ⑻上訴人追加備位主張如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於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

元本息，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不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240

萬元：

　⑴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

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

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

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

文。查，被上訴人固不爭執黃亦智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買賣契

約，惟抗辯兩造與黃亦仁已共同簽立93年和解書達成和解等

語，此據被上訴人提出93年和解書1份為證（見訴更一卷第9

5頁至第103頁）。再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自陳93年和解

書為其簽名，印章也為其所有（見訴更一卷第92頁，下稱系

爭自認），本院審理時復自陳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之印

文為真正，僅否認為上訴人所蓋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55

頁），其嗣後雖改稱未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蓋章，也未授

權他人為之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惟參諸上訴人於原

審審理時先自稱其未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印章當然為其所

有，但都是其太太保管等語（見同前訴更一卷第129頁），

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93年和解書上之「黃亦禮」簽名確為其

所簽，至其上「黃亦禮」之印文雖係真正，但非其親自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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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第155頁）。經核上訴人係撤銷系

爭自認，惟被上訴人自始至終均主張93年和解書上「黃亦

禮」簽名及印文為真正，顯未同意上訴人撤銷關於93年和解

書上「黃亦禮」簽名及印文為真正之系爭自認（見本院卷第

62、63頁）。另法務部調查局雖覆函93年和解書上「黃亦

禮」印文因蓋印不清，致紋線特徵不明，而無法鑑定（見本

院卷第125頁），然不足證明上訴人前開自認93年和解書上

「黃亦禮」印文為真正一事與事實不符。是以上訴人嗣後雖

改稱其並無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蓋章等語，惟上訴人撤銷

系爭自認未得被上訴人同意，且未舉證證明其系爭自認與事

實不符，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不生撤銷自認之

效力。依上訴人系爭自認，堪認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簽

名及印文，均為上訴人所簽及用印。 

　⑵且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

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法律之規

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

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

法第3條第1項、第2項亦有規定。而私人之印章，由自己使

用為常態，被人盜用為變態，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自應

就此印章被盜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

之簽名及印文為上訴人所簽名及用印，核如前述。又上訴人

復未舉證證明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文為遭他人盜蓋，

揭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應推定93年和解書為真正。是以

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達成和

解等語，應屬可採。

　⑶復按當事人成立之和解，倘係捨原有法律關係，以他種法律

關係或單純無因性之債務拘束，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所成

立之和解，則屬創設性和解；此時債權人不得再依原有法律

關係為請求，僅得依新創設法律關係為請求（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與黃亦仁就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000-00土地所有權登記爭議，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

書，參以93年和解書第一、二（一）、五、九條，係約定被

上訴人於收受黃亦仁一次支付250萬元後，應移轉000-00土

地應有部分132/4015予上訴人，並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

及黃亦智無任何債權等語（見訴更一卷第95、97、99至101

頁）。顯見兩造就系爭土地之買賣爭議，於93年和解書另創

設由黃亦仁交付250萬元後，被上訴人將000-00土地應有部

分132/4015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上訴人則對被上訴人及黃亦

智已無其他債權存在，相互讓步而成立和解，核屬創設性和

解，並非以原來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即被上訴人移轉

000-00土地其中40坪土地）為基礎而為和解，揭諸前開法律

規定及說明，上訴人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即系爭買賣契約

為請求，僅得依新創設之法律關係即93年和解書為請求。則

上訴人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加倍

返還定金240萬元等語，尚屬無據。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黃亦智已

受領之價金：

　⑴上訴人固追加備位主張系爭買賣契約違反修正前土地法第30

條規定而無效，被上訴人應返還黃亦智所受領之價金等語。

然按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之標的，如其不能情形可以除去，

而當事人訂約時並預期於不能之情形除去後為給付者，依民

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固應認其契約仍為有效。惟在不

能之情形除去前，債權人尚不得據以對債務人為給付之請求

（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537號民事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⑵查，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約定：「雙方同意本賣賣標的暫不

過戶，但如乙方（即黃亦智）欲出售時，甲方（即上訴人）

應配合出售之」等語（見2962號卷第18頁），顯見上訴人簽

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時已經知悉農地即000-00土地移轉須以有

自耕農身分承受之問題，故與黃亦智合意暫不過戶，仍繼續

登記在黃亦智名下，嗣不能情形可除去後再為移轉登記甚

明，依上說明，系爭買賣契約仍應有效，僅在不能之情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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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前，上訴人尚不得對黃亦智請求移轉登記系爭應有部分，

則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上訴人所交付之價金，自非

無法律上原因。再者，參諸前開93年和解書第9條係約定上

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及黃亦智無任何債權存在等語，並未另約

定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前基於系爭買賣契約所交付之價

金，或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依上說明，黃亦智基於系爭

買賣契約受領價金，非無法律上原因。至被上訴人嗣後未依

93年和解書履行，僅為被上訴人是否應就93年和解書負債務

不履行責任問題，與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價金無

涉。則上訴人追加備位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返還黃亦智

已受領之價金等語，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之訴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及繼

承之法律關係，追加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

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均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

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原審判決仍應予維

持。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追加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及繼承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上訴人僅得依93年和解書為請求，已如前述，則93年和

解筆錄效力是否及於上訴人而免除系爭買賣契約所生債務，

及上訴人是否依94年和解書承認黃亦仁就系爭買賣契約所生

之系爭債務為債務承擔，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本院毋

庸再為論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

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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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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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
上  訴  人  黃亦禮    住○○市○○區○○○路00號
訴訟代理人  彭煥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姿慧（原名張秀敏）


            黃怡菁  
            黃滙雅  
            黃瑟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上訴人黃亦禮於原審依其與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黃亦智（於民國86年11月7日死亡）於85年1月19日簽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爲請求；嗣於本院前審（下稱前審）追加備位主張依不當得利關係爲請求（見前審卷第187頁、本院卷第206頁），核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係就同一基礎事實為請求，訴訟證據及資料具有同一性，可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加以利用，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於85年1月19日與黃亦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買受黃亦智所共有坐落改制前臺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後爲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0土地）（黃亦智應有部分為4548/10000）內之40坪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訴人已依約如數給付價金120萬元，然黃亦智遲未將40坪土地換算之應有部分132/4015（下稱系爭應有部分）移轉予上訴人。黃亦智死亡後，所遺000-00土地應有部分4548/10000由被上訴人繼承，後訴外人黃一祐於96年間經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拍定取得前開應有部分，被上訴人已無法將系爭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應加倍返還定金共240萬元（下稱系爭債務）予上訴人。又倘認系爭買賣契約因上訴人於簽約時無自耕農身分，違反89年1月26日修正前土地法(下稱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定而無效，則被上訴人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連帶返還上訴人已給付之價金。爰先位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應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等語【上訴人於本院曾追加民法第226條、第250條第1項之請求權基礎，後已撤回此部分主張（見本院卷第206頁），此部分非本院審酌範圍】（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000-00土地為一般農業區，上訴人與黃亦智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時不具自耕農身分，依簽約當時之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且系爭買賣契約於85年1月19日簽訂，上訴人至109年8月1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亦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另訴外人黃亦仁於85年8月2日以1600萬元向黃亦智購買000-00土地中之500坪，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0號房屋（門牌整編爲改制後臺中市○○區○○路000號，下稱1684號房屋）之應有部分1/2，黃亦仁嗣後依該買賣關係，對被上訴人訴請就000-00土地其中500坪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分1/2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原法院以89年度重訴字第734號判決駁回黃亦仁之請求後，兩造於93年1月12日就系爭應有部分之爭議成立和解，簽立和解書（下稱93年和解書）後，上訴人並為黃亦仁與被上訴人於本院91年度重上字第77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於93年1月12日成立訴訟上和解（下稱93年和解筆錄）之關係人，93年和解筆錄之訴訟上和解效力應及於上訴人，依93年和解書及93年和解筆錄，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債權。後被上訴人對黃亦仁提起遷讓房屋訴訟（原法院93年度訴字第2527號，下稱2527號訴訟），並於94年6月15日審理期間與黃亦仁簽立和解書(下稱94年和解書)，約定黃亦仁應遷出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並塗銷其上抵押權設定登記，及承受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負之債務，被上訴人則撤回2527號訴訟之起訴，且同意黃亦仁聲請拍賣000-00土地，上訴人並於94年和解書上見證人欄簽名，承認黃亦仁就系爭債務所為之債務承擔，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已不負系爭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本件為爭點整理，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156頁至第157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⑴000-00土地（應有部分4548/10000）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原登記在黃亦智名下，黃亦智於86年11月7日死亡，被上訴人爲黃亦智之全體繼承人。
  ⑵黃亦仁於84年5月10日以000-00土地設定6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於84年8月9日以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設定14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
  ⑶黃亦智於85年1月19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同意將系爭土地出賣予上訴人，並於85年1月19日收受現金100萬元及20萬元支票1紙【見原審109年度訴字第2962號卷（下稱2962號卷）第17至20頁】。
  ⑷黃亦仁於89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所有權移轉登記訴訟，請求被上訴人將000-00土地（應有部分1652/8829）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分1/2）所有權移轉登記給黃亦仁，經原法院以89年重訴字第734號駁回黃亦仁之請求，黃亦仁上訴後，於93年1月12日以本院91年度重上字第77號事件成立和解【見前審卷第75至83頁、原審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卷（下稱訴更一卷）第33至39頁】。
  ⑸被上訴人於93年11月18日請求訴外人厚利春股份有限公司、黃亦仁應自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遷出並返還該土地、房屋等訴訟，為原法院2527號訴訟受理。
  ⑹被上訴人及黃亦仁於原法院2527號訴訟審理期間成立和解，和解內容如94年和解書（見前審卷第93至95頁）。
  ㈡兩造爭執事項：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有無理由?
  ⑵被上訴人抗辯000-00土地使用分區爲一般農業區，上訴人不具自耕農身分，系爭買賣契約自始當然無效，有無理由?
  ⑶被上訴人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於85年1月19日簽訂，惟上訴人迄至109年8月1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15年時效，有無理由?
  ⑷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債權，有無理由？
  ⑸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93年1月12日就91年重上字第77號事件為和解之關係人，93年和解筆錄之訴訟上和解效力及於上訴人，有無理由？
  ⑹被上訴人抗辯94年和解書為兩造確認93年和解書內容，上訴人為94年和解書之契約當事人，且有承認黃亦仁之債務承擔，有無理由？
  ⑺上訴人主張其於94年和解書為見證人，非契約當事人，94年和解書效力不及於上訴人，且無承認黃亦仁之債務承擔，有無理由？
  ⑻上訴人追加備位主張如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於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不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240萬元：
　⑴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固不爭執黃亦智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惟抗辯兩造與黃亦仁已共同簽立93年和解書達成和解等語，此據被上訴人提出93年和解書1份為證（見訴更一卷第95頁至第103頁）。再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自陳93年和解書為其簽名，印章也為其所有（見訴更一卷第92頁，下稱系爭自認），本院審理時復自陳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之印文為真正，僅否認為上訴人所蓋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55頁），其嗣後雖改稱未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蓋章，也未授權他人為之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惟參諸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先自稱其未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印章當然為其所有，但都是其太太保管等語（見同前訴更一卷第12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93年和解書上之「黃亦禮」簽名確為其所簽，至其上「黃亦禮」之印文雖係真正，但非其親自蓋印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第155頁）。經核上訴人係撤銷系爭自認，惟被上訴人自始至終均主張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簽名及印文為真正，顯未同意上訴人撤銷關於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簽名及印文為真正之系爭自認（見本院卷第62、63頁）。另法務部調查局雖覆函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文因蓋印不清，致紋線特徵不明，而無法鑑定（見本院卷第125頁），然不足證明上訴人前開自認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文為真正一事與事實不符。是以上訴人嗣後雖改稱其並無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蓋章等語，惟上訴人撤銷系爭自認未得被上訴人同意，且未舉證證明其系爭自認與事實不符，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依上訴人系爭自認，堪認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簽名及印文，均為上訴人所簽及用印。 
　⑵且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法第3條第1項、第2項亦有規定。而私人之印章，由自己使用為常態，被人盜用為變態，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自應就此印章被盜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之簽名及印文為上訴人所簽名及用印，核如前述。又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文為遭他人盜蓋，揭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應推定93年和解書為真正。是以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達成和解等語，應屬可採。
　⑶復按當事人成立之和解，倘係捨原有法律關係，以他種法律關係或單純無因性之債務拘束，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所成立之和解，則屬創設性和解；此時債權人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為請求，僅得依新創設法律關係為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與黃亦仁就000-00土地所有權登記爭議，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參以93年和解書第一、二（一）、五、九條，係約定被上訴人於收受黃亦仁一次支付250萬元後，應移轉000-00土地應有部分132/4015予上訴人，並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及黃亦智無任何債權等語（見訴更一卷第95、97、99至101頁）。顯見兩造就系爭土地之買賣爭議，於93年和解書另創設由黃亦仁交付250萬元後，被上訴人將000-00土地應有部分132/4015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上訴人則對被上訴人及黃亦智已無其他債權存在，相互讓步而成立和解，核屬創設性和解，並非以原來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即被上訴人移轉000-00土地其中40坪土地）為基礎而為和解，揭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上訴人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即系爭買賣契約為請求，僅得依新創設之法律關係即93年和解書為請求。則上訴人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加倍返還定金240萬元等語，尚屬無據。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黃亦智已受領之價金：
　⑴上訴人固追加備位主張系爭買賣契約違反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定而無效，被上訴人應返還黃亦智所受領之價金等語。然按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之標的，如其不能情形可以除去，而當事人訂約時並預期於不能之情形除去後為給付者，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固應認其契約仍為有效。惟在不能之情形除去前，債權人尚不得據以對債務人為給付之請求（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537號民事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⑵查，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約定：「雙方同意本賣賣標的暫不過戶，但如乙方（即黃亦智）欲出售時，甲方（即上訴人）應配合出售之」等語（見2962號卷第18頁），顯見上訴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時已經知悉農地即000-00土地移轉須以有自耕農身分承受之問題，故與黃亦智合意暫不過戶，仍繼續登記在黃亦智名下，嗣不能情形可除去後再為移轉登記甚明，依上說明，系爭買賣契約仍應有效，僅在不能之情形除去前，上訴人尚不得對黃亦智請求移轉登記系爭應有部分，則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上訴人所交付之價金，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再者，參諸前開93年和解書第9條係約定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及黃亦智無任何債權存在等語，並未另約定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前基於系爭買賣契約所交付之價金，或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依上說明，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價金，非無法律上原因。至被上訴人嗣後未依93年和解書履行，僅為被上訴人是否應就93年和解書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問題，與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價金無涉。則上訴人追加備位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返還黃亦智已受領之價金等語，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之訴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追加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均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原審判決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追加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上訴人僅得依93年和解書為請求，已如前述，則93年和解筆錄效力是否及於上訴人而免除系爭買賣契約所生債務，及上訴人是否依94年和解書承認黃亦仁就系爭買賣契約所生之系爭債務為債務承擔，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本院毋庸再為論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
上  訴  人  黃亦禮    住○○市○○區○○○路00號
訴訟代理人  彭煥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姿慧（原名張秀敏）

            黃怡菁  
            黃滙雅  
            黃瑟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
2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中華民國113
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
    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上訴
    人黃亦禮於原審依其與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黃亦智
    （於民國86年11月7日死亡）於85年1月19日簽立之不動產買
    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爲請求；嗣於本院前審（下
    稱前審）追加備位主張依不當得利關係爲請求（見前審卷第
    187頁、本院卷第206頁），核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係就同
    一基礎事實為請求，訴訟證據及資料具有同一性，可於本院
    審理程序中加以利用，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於85年1月19日與黃亦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上訴
    人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買受黃亦智所共有坐落改制前臺
    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後爲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0土地）（黃亦智應有部分為45
    48/10000）內之40坪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訴人已依約如
    數給付價金120萬元，然黃亦智遲未將40坪土地換算之應有
    部分132/4015（下稱系爭應有部分）移轉予上訴人。黃亦智
    死亡後，所遺000-00土地應有部分4548/10000由被上訴人繼
    承，後訴外人黃一祐於96年間經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拍定取得
    前開應有部分，被上訴人已無法將系爭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
    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應加倍返還定金共240
    萬元（下稱系爭債務）予上訴人。又倘認系爭買賣契約因上
    訴人於簽約時無自耕農身分，違反89年1月26日修正前土地
    法(下稱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定而無效，則被上訴人亦應
    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連帶返還上訴人已
    給付之價金。爰先位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及繼承之法
    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應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
    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等語【上訴人於本院曾追加民法
    第226條、第250條第1項之請求權基礎，後已撤回此部分主
    張（見本院卷第206頁），此部分非本院審酌範圍】（原審
    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
    為訴之追加）。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繼
    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
    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000-00土地為一般農業區，上訴人與黃亦智訂立系爭買賣契
    約時不具自耕農身分，依簽約當時之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
    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買賣契約
    第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且系爭買賣契約於85年1月19
    日簽訂，上訴人至109年8月1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亦已罹於
    15年消滅時效。另訴外人黃亦仁於85年8月2日以1600萬元向
    黃亦智購買000-00土地中之500坪，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
    臺中縣○○鄉○○路0000號房屋（門牌整編爲改制後臺中市○○區
    ○○路000號，下稱1684號房屋）之應有部分1/2，黃亦仁嗣後
    依該買賣關係，對被上訴人訴請就000-00土地其中500坪及1
    684號房屋應有部分1/2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原法院以89年
    度重訴字第734號判決駁回黃亦仁之請求後，兩造於93年1月
    12日就系爭應有部分之爭議成立和解，簽立和解書（下稱93
    年和解書）後，上訴人並為黃亦仁與被上訴人於本院91年度
    重上字第77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於93年1月12日成立訴訟
    上和解（下稱93年和解筆錄）之關係人，93年和解筆錄之訴
    訟上和解效力應及於上訴人，依93年和解書及93年和解筆錄
    ，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債權。後被上訴人對黃亦仁提起遷
    讓房屋訴訟（原法院93年度訴字第2527號，下稱2527號訴訟
    ），並於94年6月15日審理期間與黃亦仁簽立和解書(下稱94
    年和解書)，約定黃亦仁應遷出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
    並塗銷其上抵押權設定登記，及承受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負
    之債務，被上訴人則撤回2527號訴訟之起訴，且同意黃亦仁
    聲請拍賣000-00土地，上訴人並於94年和解書上見證人欄簽
    名，承認黃亦仁就系爭債務所為之債務承擔，被上訴人對上
    訴人已不負系爭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
    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本件為爭點整理，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156頁至第1
    57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⑴000-00土地（應有部分4548/10000）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
    分全部）原登記在黃亦智名下，黃亦智於86年11月7日死亡
    ，被上訴人爲黃亦智之全體繼承人。
  ⑵黃亦仁於84年5月10日以000-00土地設定600萬元最高限額抵
    押權；於84年8月9日以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設定1400萬
    元最高限額抵押權。
  ⑶黃亦智於85年1月19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同意將系
    爭土地出賣予上訴人，並於85年1月19日收受現金100萬元及
    20萬元支票1紙【見原審109年度訴字第2962號卷（下稱2962
    號卷）第17至20頁】。
  ⑷黃亦仁於89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所有權移轉登記訴訟，請求
    被上訴人將000-00土地（應有部分1652/8829）及1684號房
    屋（應有部分1/2）所有權移轉登記給黃亦仁，經原法院以8
    9年重訴字第734號駁回黃亦仁之請求，黃亦仁上訴後，於93
    年1月12日以本院91年度重上字第77號事件成立和解【見前
    審卷第75至83頁、原審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卷（下稱訴更
    一卷）第33至39頁】。
  ⑸被上訴人於93年11月18日請求訴外人厚利春股份有限公司、
    黃亦仁應自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遷出並返還該土地、房
    屋等訴訟，為原法院2527號訴訟受理。
  ⑹被上訴人及黃亦仁於原法院2527號訴訟審理期間成立和解，
    和解內容如94年和解書（見前審卷第93至95頁）。
  ㈡兩造爭執事項：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於繼承黃亦智
    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有無理由?
  ⑵被上訴人抗辯000-00土地使用分區爲一般農業區，上訴人不
    具自耕農身分，系爭買賣契約自始當然無效，有無理由?
  ⑶被上訴人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於85年1月19日簽訂，惟上訴人迄
    至109年8月1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15年時效，有無理
    由?
  ⑷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上訴人對
    被上訴人已無債權，有無理由？
  ⑸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93年1月12日就91年重上字第77號事件
    為和解之關係人，93年和解筆錄之訴訟上和解效力及於上訴
    人，有無理由？
  ⑹被上訴人抗辯94年和解書為兩造確認93年和解書內容，上訴
    人為94年和解書之契約當事人，且有承認黃亦仁之債務承擔
    ，有無理由？
  ⑺上訴人主張其於94年和解書為見證人，非契約當事人，94年
    和解書效力不及於上訴人，且無承認黃亦仁之債務承擔，有
    無理由？
  ⑻上訴人追加備位主張如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應於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
    本息，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不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240
    萬元：
　⑴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
    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
    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
    ，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
    。查，被上訴人固不爭執黃亦智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買賣契約
    ，惟抗辯兩造與黃亦仁已共同簽立93年和解書達成和解等語
    ，此據被上訴人提出93年和解書1份為證（見訴更一卷第95
    頁至第103頁）。再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自陳93年和解
    書為其簽名，印章也為其所有（見訴更一卷第92頁，下稱系
    爭自認），本院審理時復自陳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之印
    文為真正，僅否認為上訴人所蓋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55頁
    ），其嗣後雖改稱未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蓋章，也未授權
    他人為之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惟參諸上訴人於原審
    審理時先自稱其未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印章當然為其所有
    ，但都是其太太保管等語（見同前訴更一卷第129頁），復
    於本院審理時陳稱93年和解書上之「黃亦禮」簽名確為其所
    簽，至其上「黃亦禮」之印文雖係真正，但非其親自蓋印等
    語（見本院卷第62頁、第155頁）。經核上訴人係撤銷系爭
    自認，惟被上訴人自始至終均主張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
    簽名及印文為真正，顯未同意上訴人撤銷關於93年和解書上
    「黃亦禮」簽名及印文為真正之系爭自認（見本院卷第62、
    63頁）。另法務部調查局雖覆函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
    文因蓋印不清，致紋線特徵不明，而無法鑑定（見本院卷第
    125頁），然不足證明上訴人前開自認93年和解書上「黃亦
    禮」印文為真正一事與事實不符。是以上訴人嗣後雖改稱其
    並無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蓋章等語，惟上訴人撤銷系爭自
    認未得被上訴人同意，且未舉證證明其系爭自認與事實不符
    ，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
    依上訴人系爭自認，堪認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簽名及印
    文，均為上訴人所簽及用印。 
　⑵且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
    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法律之規
    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
    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
    法第3條第1項、第2項亦有規定。而私人之印章，由自己使
    用為常態，被人盜用為變態，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自應
    就此印章被盜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
    之簽名及印文為上訴人所簽名及用印，核如前述。又上訴人
    復未舉證證明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文為遭他人盜蓋，
    揭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應推定93年和解書為真正。是以
    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達成和
    解等語，應屬可採。
　⑶復按當事人成立之和解，倘係捨原有法律關係，以他種法律
    關係或單純無因性之債務拘束，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所成
    立之和解，則屬創設性和解；此時債權人不得再依原有法律
    關係為請求，僅得依新創設法律關係為請求（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與黃亦仁就
    000-00土地所有權登記爭議，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
    書，參以93年和解書第一、二（一）、五、九條，係約定被
    上訴人於收受黃亦仁一次支付250萬元後，應移轉000-00土
    地應有部分132/4015予上訴人，並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
    及黃亦智無任何債權等語（見訴更一卷第95、97、99至101
    頁）。顯見兩造就系爭土地之買賣爭議，於93年和解書另創
    設由黃亦仁交付250萬元後，被上訴人將000-00土地應有部
    分132/4015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上訴人則對被上訴人及黃亦
    智已無其他債權存在，相互讓步而成立和解，核屬創設性和
    解，並非以原來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即被上訴人移轉
    000-00土地其中40坪土地）為基礎而為和解，揭諸前開法律
    規定及說明，上訴人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即系爭買賣契約
    為請求，僅得依新創設之法律關係即93年和解書為請求。則
    上訴人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加倍
    返還定金240萬元等語，尚屬無據。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黃亦智已受
    領之價金：
　⑴上訴人固追加備位主張系爭買賣契約違反修正前土地法第30
    條規定而無效，被上訴人應返還黃亦智所受領之價金等語。
    然按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之標的，如其不能情形可以除去，
    而當事人訂約時並預期於不能之情形除去後為給付者，依民
    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固應認其契約仍為有效。惟在不
    能之情形除去前，債權人尚不得據以對債務人為給付之請求
    （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537號民事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⑵查，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約定：「雙方同意本賣賣標的暫不過
    戶，但如乙方（即黃亦智）欲出售時，甲方（即上訴人）應
    配合出售之」等語（見2962號卷第18頁），顯見上訴人簽訂
    系爭買賣契約當時已經知悉農地即000-00土地移轉須以有自
    耕農身分承受之問題，故與黃亦智合意暫不過戶，仍繼續登
    記在黃亦智名下，嗣不能情形可除去後再為移轉登記甚明，
    依上說明，系爭買賣契約仍應有效，僅在不能之情形除去前
    ，上訴人尚不得對黃亦智請求移轉登記系爭應有部分，則黃
    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上訴人所交付之價金，自非無法
    律上原因。再者，參諸前開93年和解書第9條係約定上訴人
    對於被上訴人及黃亦智無任何債權存在等語，並未另約定被
    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前基於系爭買賣契約所交付之價金，或
    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依上說明，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
    約受領價金，非無法律上原因。至被上訴人嗣後未依93年和
    解書履行，僅為被上訴人是否應就93年和解書負債務不履行
    責任問題，與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價金無涉。則上
    訴人追加備位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返還黃亦智已受領之
    價金等語，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之訴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及繼承
    之法律關係，追加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
    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
    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均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
    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原審判決仍應予維持。上
    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另上訴人追加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
    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上訴人僅得依93年和解書為請求，已如前述，則93年和
    解筆錄效力是否及於上訴人而免除系爭買賣契約所生債務，
    及上訴人是否依94年和解書承認黃亦仁就系爭買賣契約所生
    之系爭債務為債務承擔，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本院毋
    庸再為論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
    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
    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更一字第46號
上  訴  人  黃亦禮    住○○市○○區○○○路00號
訴訟代理人  彭煥華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姿慧（原名張秀敏）

            黃怡菁  
            黃滙雅  
            黃瑟君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柯劭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定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第二審（含追加之訴）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上訴人黃亦禮於原審依其與訴外人即被上訴人之被繼承人黃亦智（於民國86年11月7日死亡）於85年1月19日簽立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爲請求；嗣於本院前審（下稱前審）追加備位主張依不當得利關係爲請求（見前審卷第187頁、本院卷第206頁），核上訴人追加之訴與原訴係就同一基礎事實為請求，訴訟證據及資料具有同一性，可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加以利用，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主張：
　　上訴人於85年1月19日與黃亦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由上訴人以新臺幣(下同)120萬元買受黃亦智所共有坐落改制前臺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重測後爲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000-00土地）（黃亦智應有部分為4548/10000）內之40坪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訴人已依約如數給付價金120萬元，然黃亦智遲未將40坪土地換算之應有部分132/4015（下稱系爭應有部分）移轉予上訴人。黃亦智死亡後，所遺000-00土地應有部分4548/10000由被上訴人繼承，後訴外人黃一祐於96年間經強制執行拍賣程序拍定取得前開應有部分，被上訴人已無法將系爭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應加倍返還定金共240萬元（下稱系爭債務）予上訴人。又倘認系爭買賣契約因上訴人於簽約時無自耕農身分，違反89年1月26日修正前土地法(下稱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定而無效，則被上訴人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連帶返還上訴人已給付之價金。爰先位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應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等語【上訴人於本院曾追加民法第226條、第250條第1項之請求權基礎，後已撤回此部分主張（見本院卷第206頁），此部分非本院審酌範圍】（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於本院為訴之追加）。並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上訴人則以：
　　000-00土地為一般農業區，上訴人與黃亦智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時不具自耕農身分，依簽約當時之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定，系爭買賣契約應屬無效，上訴人自不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且系爭買賣契約於85年1月19日簽訂，上訴人至109年8月1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亦已罹於15年消滅時效。另訴外人黃亦仁於85年8月2日以1600萬元向黃亦智購買000-00土地中之500坪，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0號房屋（門牌整編爲改制後臺中市○○區○○路000號，下稱1684號房屋）之應有部分1/2，黃亦仁嗣後依該買賣關係，對被上訴人訴請就000-00土地其中500坪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分1/2為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原法院以89年度重訴字第734號判決駁回黃亦仁之請求後，兩造於93年1月12日就系爭應有部分之爭議成立和解，簽立和解書（下稱93年和解書）後，上訴人並為黃亦仁與被上訴人於本院91年度重上字第77號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於93年1月12日成立訴訟上和解（下稱93年和解筆錄）之關係人，93年和解筆錄之訴訟上和解效力應及於上訴人，依93年和解書及93年和解筆錄，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債權。後被上訴人對黃亦仁提起遷讓房屋訴訟（原法院93年度訴字第2527號，下稱2527號訴訟），並於94年6月15日審理期間與黃亦仁簽立和解書(下稱94年和解書)，約定黃亦仁應遷出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並塗銷其上抵押權設定登記，及承受被上訴人對上訴人所負之債務，被上訴人則撤回2527號訴訟之起訴，且同意黃亦仁聲請拍賣000-00土地，上訴人並於94年和解書上見證人欄簽名，承認黃亦仁就系爭債務所為之債務承擔，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已不負系爭債務等語，資為抗辯。並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本件為爭點整理，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156頁至第157頁）：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⑴000-00土地（應有部分4548/10000）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分全部）原登記在黃亦智名下，黃亦智於86年11月7日死亡，被上訴人爲黃亦智之全體繼承人。
  ⑵黃亦仁於84年5月10日以000-00土地設定6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於84年8月9日以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設定1400萬元最高限額抵押權。
  ⑶黃亦智於85年1月19日與上訴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同意將系爭土地出賣予上訴人，並於85年1月19日收受現金100萬元及20萬元支票1紙【見原審109年度訴字第2962號卷（下稱2962號卷）第17至20頁】。
  ⑷黃亦仁於89年間對被上訴人提起所有權移轉登記訴訟，請求被上訴人將000-00土地（應有部分1652/8829）及1684號房屋（應有部分1/2）所有權移轉登記給黃亦仁，經原法院以89年重訴字第734號駁回黃亦仁之請求，黃亦仁上訴後，於93年1月12日以本院91年度重上字第77號事件成立和解【見前審卷第75至83頁、原審110年度訴更一字第4號卷（下稱訴更一卷）第33至39頁】。
  ⑸被上訴人於93年11月18日請求訴外人厚利春股份有限公司、黃亦仁應自000-00土地及1684號房屋遷出並返還該土地、房屋等訴訟，為原法院2527號訴訟受理。
  ⑹被上訴人及黃亦仁於原法院2527號訴訟審理期間成立和解，和解內容如94年和解書（見前審卷第93至95頁）。
  ㈡兩造爭執事項：
  ⑴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有無理由?
  ⑵被上訴人抗辯000-00土地使用分區爲一般農業區，上訴人不具自耕農身分，系爭買賣契約自始當然無效，有無理由?
  ⑶被上訴人抗辯系爭買賣契約於85年1月19日簽訂，惟上訴人迄至109年8月14日始提起本件訴訟，已罹於15年時效，有無理由?
  ⑷被上訴人抗辯兩造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上訴人對被上訴人已無債權，有無理由？
  ⑸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於93年1月12日就91年重上字第77號事件為和解之關係人，93年和解筆錄之訴訟上和解效力及於上訴人，有無理由？
  ⑹被上訴人抗辯94年和解書為兩造確認93年和解書內容，上訴人為94年和解書之契約當事人，且有承認黃亦仁之債務承擔，有無理由？
  ⑺上訴人主張其於94年和解書為見證人，非契約當事人，94年和解書效力不及於上訴人，且無承認黃亦仁之債務承擔，有無理由？
  ⑻上訴人追加備位主張如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應於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上訴人不得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240萬元：
　⑴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自認之撤銷，除別有規定外，以自認人能證明與事實不符或經他造同意者，始得為之，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1項、第3項亦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固不爭執黃亦智與上訴人訂立系爭買賣契約，惟抗辯兩造與黃亦仁已共同簽立93年和解書達成和解等語，此據被上訴人提出93年和解書1份為證（見訴更一卷第95頁至第103頁）。再查，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自陳93年和解書為其簽名，印章也為其所有（見訴更一卷第92頁，下稱系爭自認），本院審理時復自陳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之印文為真正，僅否認為上訴人所蓋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55頁），其嗣後雖改稱未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蓋章，也未授權他人為之等語（見本院卷第207頁），惟參諸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先自稱其未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印章當然為其所有，但都是其太太保管等語（見同前訴更一卷第129頁），復於本院審理時陳稱93年和解書上之「黃亦禮」簽名確為其所簽，至其上「黃亦禮」之印文雖係真正，但非其親自蓋印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第155頁）。經核上訴人係撤銷系爭自認，惟被上訴人自始至終均主張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簽名及印文為真正，顯未同意上訴人撤銷關於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簽名及印文為真正之系爭自認（見本院卷第62、63頁）。另法務部調查局雖覆函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文因蓋印不清，致紋線特徵不明，而無法鑑定（見本院卷第125頁），然不足證明上訴人前開自認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文為真正一事與事實不符。是以上訴人嗣後雖改稱其並無在93年和解書上簽名、蓋章等語，惟上訴人撤銷系爭自認未得被上訴人同意，且未舉證證明其系爭自認與事實不符，依民事訴訟法第279條第3項規定，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依上訴人系爭自認，堪認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簽名及印文，均為上訴人所簽及用印。 
　⑵且按私文書經本人或其代理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者，推定為真正，民事訴訟法第3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民法第3條第1項、第2項亦有規定。而私人之印章，由自己使用為常態，被人盜用為變態，主張變態事實之當事人，自應就此印章被盜用之事實負舉證之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之簽名及印文為上訴人所簽名及用印，核如前述。又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93年和解書上「黃亦禮」印文為遭他人盜蓋，揭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應推定93年和解書為真正。是以被上訴人抗辯兩造已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達成和解等語，應屬可採。
　⑶復按當事人成立之和解，倘係捨原有法律關係，以他種法律關係或單純無因性之債務拘束，相互讓步而意思合致，所成立之和解，則屬創設性和解；此時債權人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為請求，僅得依新創設法律關係為請求（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3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與黃亦仁就000-00土地所有權登記爭議，於93年1月12日簽立93年和解書，參以93年和解書第一、二（一）、五、九條，係約定被上訴人於收受黃亦仁一次支付250萬元後，應移轉000-00土地應有部分132/4015予上訴人，並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及黃亦智無任何債權等語（見訴更一卷第95、97、99至101頁）。顯見兩造就系爭土地之買賣爭議，於93年和解書另創設由黃亦仁交付250萬元後，被上訴人將000-00土地應有部分132/4015移轉登記予上訴人，上訴人則對被上訴人及黃亦智已無其他債權存在，相互讓步而成立和解，核屬創設性和解，並非以原來系爭買賣契約之法律關係（即被上訴人移轉000-00土地其中40坪土地）為基礎而為和解，揭諸前開法律規定及說明，上訴人不得再依原有法律關係即系爭買賣契約為請求，僅得依新創設之法律關係即93年和解書為請求。則上訴人主張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請求被上訴人加倍返還定金240萬元等語，尚屬無據。
　㈡上訴人不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返還黃亦智已受領之價金：
　⑴上訴人固追加備位主張系爭買賣契約違反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規定而無效，被上訴人應返還黃亦智所受領之價金等語。然按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之標的，如其不能情形可以除去，而當事人訂約時並預期於不能之情形除去後為給付者，依民法第246條第1項但書規定，固應認其契約仍為有效。惟在不能之情形除去前，債權人尚不得據以對債務人為給付之請求（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4537號民事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⑵查，系爭買賣契約第7條約定：「雙方同意本賣賣標的暫不過戶，但如乙方（即黃亦智）欲出售時，甲方（即上訴人）應配合出售之」等語（見2962號卷第18頁），顯見上訴人簽訂系爭買賣契約當時已經知悉農地即000-00土地移轉須以有自耕農身分承受之問題，故與黃亦智合意暫不過戶，仍繼續登記在黃亦智名下，嗣不能情形可除去後再為移轉登記甚明，依上說明，系爭買賣契約仍應有效，僅在不能之情形除去前，上訴人尚不得對黃亦智請求移轉登記系爭應有部分，則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上訴人所交付之價金，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再者，參諸前開93年和解書第9條係約定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及黃亦智無任何債權存在等語，並未另約定被上訴人應返還上訴人前基於系爭買賣契約所交付之價金，或合意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依上說明，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價金，非無法律上原因。至被上訴人嗣後未依93年和解書履行，僅為被上訴人是否應就93年和解書負債務不履行責任問題，與黃亦智基於系爭買賣契約受領價金無涉。則上訴人追加備位主張系爭買賣契約無效，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連帶返還黃亦智已受領之價金等語，亦屬無據。
　㈢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之訴依系爭買賣契約第6條約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追加備位之訴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於繼承黃亦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上訴人240萬元本息，均不應准許。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從而，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理由雖有不同，但結論並無二致，原審判決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追加備位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為請求，亦為無理由，併予駁回。
五、本件上訴人僅得依93年和解書為請求，已如前述，則93年和解筆錄效力是否及於上訴人而免除系爭買賣契約所生債務，及上訴人是否依94年和解書承認黃亦仁就系爭買賣契約所生之系爭債務為債務承擔，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本院毋庸再為論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秀芬
　　　　　　　　　　　　　　　　    法　官  吳國聖 
　　　　　　　　　　　　　　　　    法　官  戴博誠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
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
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擴張)部分
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張惠彥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